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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政办字〔2021〕25号


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汶上县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驻汶各单位，各企事业单位：
《汶上县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 1 —

汶上县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工作
实 施 方 案

近期，我县被列为山东省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方案》（鲁金稳字〔2021〕11号）要求，全力做好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工作，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求，紧紧抓住我县被列为全省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的机遇，引导全县重点企业树立“实体为本，资本为器”的发展理念，积极对接资本市场，全力推动我县企业多上市、快上市，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原则。
1．政府引导。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积极研究制定企业上市扶持政策，强化服务、协调、扶持，积极推动企业上市。
2．企业自主。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尊重企业上市意愿，尊重企业选择中介机构、确定上市板块的自主决策权。
3．部门协作。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通力合作，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的困难问题，营造推动企业上市的良好发展环境。
二、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新风光电子科创板上市的示范带动作用，调动上市后备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推动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加快上市步伐，尽快实现上市；积极培育优质上市后备企业，尽快达到上市标准，启动上市程序。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全县上市公司数量达到4家，孵化重点上市挂牌后备企业5家以上，实现上市公司集聚、主导产业集群发展。
三、工作任务
（一）着力加快重点企业上市步伐。抓住金成技术被列入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的机遇，加强与该公司对接，制定上市时间表、路线图，争取2021年9月底前接受山东证监局辅导备案，2022年上半年提报首发上市申请材料，2022年底过会，2023年上半年成功上市，成为汶上县第二家上市公司、第一家民营上市公司，对我县企业形成更大、更直接的示范带动效应。（牵头单位：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中都街道）
（二）着力扶持企业快速发展。按照县政府《关于实施“双20”制造业企业培育行动和企业攀登工程的意见》（汶政发〔2021〕4号）要求，深入实施“双20”制造业企业培育行动和企业攀登工程，给予企业财政、融资、用地等多方面支持，培育梯次发展的强企方阵，充实全县上市后备企业筛选范围。（牵头单位：县工业和信息化局；配合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科技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县税务局、县人行）
（三）着力培育挖掘优质上市后备资源。对华首重工、大佳机械、华尚电气等上市挂牌意愿强烈，并已与中介机构签订服务协议的上市后备企业，加大培育力度，推动尽早达到上市要求的财务指标，力争华首重工2022年纳入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深入“双20”企业、重大产业项目开展实地走访调研，鼓励企业通过上市实现更快发展。对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推动其快速对接中介机构，开展上市工作；对财务指标尚达不到上市要求，但市场前景好、成长性强，3-5年内能够达到上市要求的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对具有强烈上市愿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快速发展的在建重大产业项目进行跟踪培育，争取更多企业列入省、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形成重点突出、后备充足、梯次推进的良好上市工作布局。（牵头单位：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配合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科技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汶上经济开发区，各乡镇、街道）
（四）着力强化专业推动。加强与证券公司等专业机构的沟通联系，发挥资本市场专家团队作用，常态化开展重点后备企业走访调研活动，为企业上市把脉问诊。鼓励重点上市后备企业聘请中介机构提前介入、精准培养、跟踪规范，引导企业合理规划上市路径，按照上市公司要求规范运行，为企业上市夯实基础。（牵头单位：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
（五）着力强化政策扶持。严格落实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上市挂牌扶持政策的意见》（济政字〔2020〕88号）和县政府《关于支持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汶政字〔2019〕18号）要求，及时足额兑现上市奖励资金和扶持政策。适时完善扶持政策，加大对实现上市、新三板精选层挂牌企业的奖励力度。针对不同企业需求，根据实际情况，“一企一策”专题研究，制定扶持政策。（牵头单位：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配合单位：县财政局）
（六）着力优化上市“绿色通道”。对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县直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主动靠上服务，搭建上市服务“绿色通道”。积极推动科研、能耗、项目、土地、技术、财政资金、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指标等要素资源向重点企业集聚。在行政审批、合法合规性确认、证明文件出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募投项目落地保障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全方位、高效率服务企业上市。加大对企业家队伍和企业优秀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培训力度，进一步提升人才素质；上市公司、拟上市重点后备企业引进高级管理人才、高精尖缺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的，按规定享受人才招引相关优惠政策。（牵头单位：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配合单位：县委组织部、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科技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汶上县分局、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七）着力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鼓励已上市公司新风光电子用好、用活、用足资本市场工具，集聚创新人才、技术、项目等高端要素，大力开展上下游产业链条资源融合，形成上市公司与配套企业联动发展格局，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做好上市公司跟踪服务，积极招引产业链条企业入驻汶上，提高本地配套率；加大政府平台宣传推介力度，扩大上市公司及其产品知名度；深化政策集聚投放，加大扶持力度，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牵头单位：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配合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科技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汶上经济开发区，各乡镇、街道）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县长任副组长，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汶上县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研究部署、统筹推进全县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工作，议定试点工作中的重要事项和扶持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做好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协调推进全县企业上市工作开展。
（二）实行专班推进。从相关部门、企业所在乡镇（街道）、企业抽调人员，组建“县-镇-企业”三级工作专班，为企业提供精准分类指导、全过程跟踪服务，确保企业上市工作顺利推进。
（三）强化考核激励。对成功上市的企业所在乡镇（街道）、汶上经济开发区，县财政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将推动企业上市工作成效情况纳入县对各乡镇（街道）、汶上经济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体系，充分调动乡镇（街道）、汶上经济开发区培育上市后备企业、推动企业上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附件：汶上县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附件

汶上县上市公司孵化聚集区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洪文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李  强  县委常委、副县长
        魏中齐  县委常委、副县长
成  员：吴德强  县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宫庆帅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杨效伟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  振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马洪联  县科学技术局局长
陈洪国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韦德明  县公安局副政委
宋恩全  县财政局局长
李登军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崔兆刚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李  伟  市生态环境局汶上县分局局长
李瑞星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李福峰  县商务局局长  
徐  燕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陈圣渠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徐保平  县统计局局长
刘  珍  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党组书记
魏建国  国家税务总局汶上县税务局局长  
张元振  中国人民银行汶上县支行行长  
徐秉初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济宁监管
分局汶上监管组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刘珍兼任办公室主任。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
县法院，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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